[image: image1.wmf]
克安办发〔2018〕13号

市安委会办公室转发关于做好大风天火灾防控工作的通知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春季大风天历来是我市火灾事故的高发时期，也是火灾预防工作的重点时期，各项工农业活动恢复生产，施工工地陆续开工，交叉作业频繁，清明节期间群众焚纸祭祀等室外用火明显增多，稍有不慎极易引发“火烧连营”的火灾事故。为切实做好春季大风天期间的火灾防控工作，坚决预防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，现将自治区安委办《关于做好大风天火灾防控工作的通知》（新安办〔2018〕25号）转发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：
一、进一步增强做好大风天火灾防控工作的责任感
各区要认真落实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风天气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（新政办发〔2017〕5号），安监、公安、民政、农业、住建、供销、气象、供电、广电等部门，分析研判辖区大风天火灾防控工作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，组织开展针对性的安全检查。各行业主管部门和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工作责任，及时整改消除火灾隐患问题，坚决维护辖区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。

二、强化高风险区域场所的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
各区，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，制定针对性的大风天火灾防范措施，特别是要做好大风和沙尘来临前的气象预警工作，及时发布“禁火令”。大风天期间，各区要结合网格化巡控工作，对辖区耐火等级低且人员密集的棚户区、住宅区、城乡结合部、出租屋、“三合一”场所、温室大棚基地和农牧团场开展不间断的消防安全巡查和督导检查，严禁焚烧、燃放爆竹、打馕等室外用火行为，停止火灾高风险区域的生活和生产、经营用电。要进一步加大联合执法力度，对不放心的场所和区域实施现场值守、严管严控，坚决杜绝“火烧连营”事故的发生。

三、广泛开展针对性的消防宣传教育活动
各区要对大风天火灾频发的高风险区域、乡镇，开展面对面、点对点的精准宣传教育和灭火疏散演练，及时发布大风天气象预警信息和“禁火令”、典型火灾案例和消防安全提示，组织在公墓、农牧区等区域广泛张贴防火宣传标语、挂图，加强街道乡镇、农村社区消防安全管理人员，社会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、管理人、控制室值班人员、保安及电工、电气焊等特殊工种岗位人员的消防培训，切实从思想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发生。

四、统筹加强消防安全基础工作
各区要把改善农村、城乡结合部和城市棚户区消防安全环境纳入安全惠民工程重要内容，统筹加强消防水源、消防通道建设，拓宽防火间距，提高建筑耐火等级，加快电气线路、炉灶等用火用电不安全因素的改造。要对本辖区本单位不放心的场所进行梳理，增配自动消防设施。民政部门要督促、指导社会福利机构安装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、简易喷淋系统，提高火灾防范能力。各区、各有关部门要紧密结合大风天气条件下火灾事故的规律特点，组织修订火灾事故应急处置预案，健全落实应急、安监、消防、医疗、交通运输、供水、供电、供气等单位的联动机制，开展灭火救援实战演练。各基层乡镇街道、社区、村委会要加强微型消防站、专职联防队、民兵组织、志愿消防组织等力量的演练，提高扑救初起火灾的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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